附件1

青岛农业大学学生会组织述职评议
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学生会组织改革，落实校团委协助校党委加强对学生会及其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责任，规范述职评议工作，根据《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中青联发〔2017〕4号）《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青联发〔2019〕9号）和《青岛农业大学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青农大团字〔2020〕15号）的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立述职评议制度旨在推动学生会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对广大同学的政治引领、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进一步增强学生会工作人员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和服务同学的责任感和价值感，促进学生会更好服务青年学生成长成才。
第三条 校级述职评议会由学生代表为主，校学生工作处、校团委等工作人员共同构成。院级述职评议会由学院学生代表为主，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和学院团委委员共同参与。
第四条 述职对象为青岛农业大学校院两级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团属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一般在每学期最后一个月向评议会述职。
第五条 述职评议坚持走群众路线，吸纳广大同学参与群众评议，让学生会工作人员在广大同学面前亮作风、晒成效、找差距。
第二章 考评细则
第六条 述职评议内容包括对学生会工作人员政治态度、道德品行、学习成绩、工作成效、纪律作风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等方面的全面客观综合评价。
第七条 述职评议程序：
（一）书面总结。述职前，提交本学期工作书面总结。总结材料要根据述职评议内容，做到实事求是、全面规范、简明精炼、支撑有力，能够很好地报告本学期重点开展的工作项目以及存在的不足、需要改进的方面等，明确下一步工作规划。
（二）述职汇报。现场述职内容要求密切结合学生会功能定位，准确充实、重点突出。述职结束后，评议会中的学生代表填写评议测评表；评议会其他成员根据现场述职情况评价打分。
（三）适度公开。校团委根据书面总结和述职评议情况形成最终的综合评价结果。工作人员述职报告和评议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广大同学和各学生会组织的监督。
（四）持续改进。述职人员根据评议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制定改进方案，将改进措施列入下一学期学生工作计划，认真落实。
第八条 评议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第三章 评价结果应用
第九条 建立以服务和贡献为导向的激励机制，评价结果将作为学生会工作人员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参加评奖评优、测评加分等事项时，依据评议结果择优提名，不与其岗位简单挂钩。
第十条 评议结果为良好及以上的学生会成员方具备参评团内荣誉的资格。无故未参与述职评议的组织和个人，不得参评团内荣誉。
第四章 其  他
第十一条 院级学生会组织开展述职评议情况须向校学生会报告。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和青岛农业大学学生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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